
亞洲大學護理學系碩士班

碩士學位論文口試提出申請聲明書
109.01.07 108-1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通過
113.04.17 112-2學期第1次所務會議通過

　　學生              學號            於中華民國      年      月入學為亞洲大學護理學系碩士班之研究生，今為進行學位碩士論文口試提出申請，聲明已經充分瞭解以下口試與畢業相關規定。
1、 我已充分了解本人之修業規定如下：
1. 畢業學分：(適用108-110學年度入學學生)
	碩士論文
	系定必修
	系專業選修學程
	系定選修
	畢業總學分

	3學分
	12學分
	10學分
	9學分
	34學分


畢業學分：(適用111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
	碩士論文
	系定必修
	系專業選修學程
	系定選修
	畢業總學分

	2學分
	13學分
	10學分
	9學分
	34學分


2. 註冊在學者。

3. 通過論文計畫書審查。

4. 已完成學位口試論文初稿，並經指導教授同意者。
5. 研究生須於修業期間旁聽本學系碩士班論文計畫書審查至少一場及學位考試至少一場。
(109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適用) 
6. 須以本學系碩士班研究生名義，於具編審制度之國內外護理相關期刊、研討會進行至少一次文章投稿(具文章接受函)、海報發表或口頭發表(具海報或口頭發表證明及照片)，且研究生本人為第一作者、指導教授為作者群之一。
2、 我確認以下事項（請打勾）：
1. □ 本人確認已完全修滿畢業所需課程學分。
□ 本人尚有      學分於本學期正修習中，預計口試當學期取得。
2. □ 本人已發表之                                      (篇名) 於                             研討會或                    期刊(研究生本人為第一作者、指導教授為作者群之一)。(另備附件-發表證明及照片或接受證明)
3. □ 本人確認已通過論文計劃書口試。

4. 旁聽本學系碩士班論文計劃書審查口試至少一場，及學位考試至少一場。
(109 學年度以後入學學生適用)
□論文計劃書審查口試：___年___月___日、___年___月___日、___年___月___日
□學位考試：_____年____月____日、___年___月___日、___年___月___日
　　本人已經充分瞭解若未完成上述修業程序規定，則無法取得畢業資格。
　　綜合以上，本人已詳細瞭解系所之修業規定，以及可能產生的問題與權益，有關本系所修業規定之疑問，亦獲得詳細解釋，本論文學位口試提出申請聲明書一式叁份，完成所有簽章後由研究生、指導教授、系辦公室各存留乙份。
研究生簽名：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聯絡電話：                           
通訊地址：                                                                 
指導教授見證簽名：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系辦助理見證簽名：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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